
共 青 团 中 央 办 公 厅 文 件
中青办发 也2019页 7 号

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 《超龄离团仪式

规定 (试行)》 的通知

共青团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委,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

团处, 全国铁道团委, 全国民航团委,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,

中央金融团工委, 中央企业团工委,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:

现将 《超龄离团仪式规定 (试行)》 印发给你们, 请遵照

执行。

共青团中央办公厅

2019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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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龄离团仪式规定

(试行)

为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团, 加强仪式教育, 制定超龄离团仪

式规定如下。

一、 基本原则

1. 坚持政治引领。 牢牢把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

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根本任务, 引领离团青年增强 “四个意

识冶, 坚定 “四个自信冶, 做到 “两个维护冶。

2. 坚持全员组织。 有超龄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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龄团员成绩, 表达希望和祝愿等)。

6. 党组织负责人或青年党员代表讲话 (如, 对超龄团员提

出希望, 对团组织、 团员提出要求等)。

7. 超龄团员重温入团誓词。

(1) 宣誓人佩戴团徽徽章, 面向团旗立正, 右手握拳, 举

过右肩。

(2) 领誓人逐句领读入团誓词, 宣誓人跟读。

(3) 当领誓人念到 “宣誓人冶 时, 宣誓人应分别报出自己

的姓名。

8. 党组织负责人或青年党员代表、 上级团组织代表或本级

团组织负责人为超龄团员摘下团徽徽章, 赠送 《中国共产党章

程》。

9. 奏唱国歌。

超龄团员离团后, 团员证、 团徽徽章由本人保存, 留作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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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·九冶 等时间节点举行。

3. 举行超龄离团仪式的现场应当悬挂团旗。 地点既可以在

单位内, 也可以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、 国防

教育基地、 志愿服务场地、 青年之家、 学校等有教育意义的地点

或团员青年活动场所举行。

4.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对基层团组织超龄离团仪式规

定落实情况的指导和检查, 注重总结推广基层团组织的好做法、

好经验。 对已经超龄离团的青年, 基层团组织要继续履行好组

织、 宣传、 凝聚、 服务的职责。

摇 抄送: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

团中央机关各部门、 各直属单位。

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9 年 5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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